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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9_AA_8C_E4_BA_A4_E6_c57_555744.htm 一、产生纠纷原因

1.因资质问题而产生的纠纷：根据《建筑法》和建设部《建

筑企业资质管理规定》等关于建筑施工企业从业资格的规定

，从事建筑活动的建筑施工企业应具备相应的资质，在其资

质等级许可的范围内从事建筑活动。禁止建筑施工企业超越

本企业的资质等级许可的业务范围承揽工程。禁止施工企业

向无质资或不具备相应质资的企业分包工程。 2.因履约范围

不清而产生的纠纷：在施工实践中，总包单位与分包商之间

因履约范围不清而发生纠纷的现象屡见不鲜。例如：一个分

包合同中约定，由总包单位提供垂直运输设备，但在具体施

工时，总包单位只提供汽车吊而不提供塔吊。尤其是在基坑

开挖过程中，垂直运输设备对工期的影响巨大，如果不利用

塔吊，分包商很有可能无法完成工期目标，但汽车吊也属于

垂直运输设备，因此，很难认定总包单位违约。造成履约范

围不清的主要原因是分包合同条款内容不规范、不具体。分

包合同订立的质量完全取决于承包人和分包商的合同水平和

法律意识。若承包人、分包商的合同水平和法律意识都比较

低或差异大时，则订出的合同内容不全，权利义务不均衡。

所有这些都在以后施工过程中产生的纠纷埋下伏笔。因此，

在订立分包合同时，应严格按照《分包合同示范文本》的条

款进行订立。 3.因转包而产生的纠纷：转包是指承包单位承

包建设工程，不履行合同约定的责任和义务，将其承包的全

部建设工程转给他人或将其承包的全部建设工程肢解后以分



包的名义分别转给其他单位承包的行为。建设工程转包被法

律所禁止。《合同法》272条，《建筑法》28条，《建设工程

质量管理条例》25条都规定禁止转包工程。施工企业在转包

工程中的收益如何处理？如果案件没有诉讼到法院，或者国

家建设行政管理部门也没有发现违法转包问题，施工企业违

法转包的收益可能留在企业，一旦产生争议起诉到法院，法

院将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

件的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4条，《民法通则》134条规定收

缴当事人所取得的非法所得。 二、建设工程劳务分包合同中

的纠纷及预防 （一）建设工程劳务分包企业的资质要求 建设

部在《建筑业劳务分包企业资质标准》中对劳务作业分包的

种类及各种类企业的资质标准作出了明确的规定。其中劳务

作业分包包括13种，即：（1）木工作业（2）砌筑作业（3）

抹灰作业（4）石制作（5）油漆作业（6）钢筋作业（7）混

凝土作业（8）脚主架作业（9）模板作业（10）焊接作业

（11）水暖电安装作业（12）钣金作业（13）架线作业。每

种作业的承包人都分别应具备相应的资质等级标准及作业的

具体范围。例如：一级木工企业作业可承担各类工程的木工

作业分包业务，但单项业务合同不得超过企业注册资本金的5

倍。 根据以上规定，建筑企业项目负责人在授权对外签定劳

务分包合同时，一定要严格审查：劳务分包企业的工商登记

、注册资本、、经营范围、及企业劳务作业的资质等情况，

以免签定无效的劳务分包合同，产生不必要的劳务分包纠纷

。 （二）建设工程劳务分包合同因资质问题而无效产生的风

险 如果建筑企业项目部没严格审查或疏忽审查或明知劳务分

包企业无相应的资质或超过其相应资质应当承担的劳务作业



的工程量而签定劳务作业合同，都将被判定为无效的劳务分

包合同。如果劳务分包企业完成的劳务工程量质量合格，自

然不会有风险。当由于劳务分包企业的资质原因，造成完成

的工程量不合格的，项目部所在的企业将独立的向工程发包

人承担责任。如果在企业项目部和劳务分包企业签定劳务分

包合同时，由于双方在签定劳务分包合同时，对资质问题或

超资质范围问题都是明知的，那么根据《合同法》58条规定

“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的规定，项

目部所在企业和劳务分包企业要承担损失。承担损失的多少

法院要根据双方的过错程度、主客观原因判定。 （三）建设

工程劳务分包合同的主要内容 劳务分包合同虽然较建设工程

施工合同而言较为简单，但其自身有一些特殊性。需要特别

注意的是，根据建设部和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于2003年8月

发布的《建设工程施工劳务分包合同标准》范本的内容，结

合承包人与业主签定的施工合同的具体合同，劳务分包合同

主要内容有： （1）劳务分包人资质情况。（2）劳务分包工

作对象及提供劳务内容。（3）分包工作期限。（4）质量标

准。（5）合同文件及解释顺序。（6）标准规范。（7）总（

分）包合同。总分包合同应供劳务分包人查阅，但有关承包

工程的价格细节除外。劳务分包人要求可得到复印件。（8）

图纸，工程承包人应按合同约定向劳务分包人提供图纸。（9

）项目经理。要求工程承包人及劳务分包人都要委派驻工地

现场履行合同的项目经理。（10）工程承包人义务。（11）

劳务分包人义务。（这两项义务是合同的重心。）（12）安

全施工与检查。本范本约定的安全责任是过错责任。（13）

安全防护。这款指特定施工条件下，如：易燃、易爆地段、



放射毒性环境中工作，所采取的防护措施及费用，该费用应

由工程承包人承担，安全保护用品由工程承包人负责提供。

（14）事故处理。规定发生重大事项的处理程序及责任认定

。（15）保险。指双方约定，施工现场内的工程承包人方的

人员，设备、材料等由项目承包人自费办理投保工作。劳务

分包方的人员及自带设备（少量的、辅助的）由其自己投保

。（16）材料、设备供应，本条款体现着劳务分包合同的主

要特征。工程承包人应按照工程劳务分包人根据图纸的要求

提供，分包人要妥善保管。（17）劳务报酬：有三种计价方

法：A、固定劳务报酬；B、约定不同工程劳务的计时单价，

根据确认的工程量计算；C、约定不同工作成果的计件单价

，按确认的工程量计算，在订合同时任选其一。还可以约定

固定劳务报酬或单价调整的条件。（18）工时及工程量的确

认：采取固定劳务报酬的，不计算工时和工程量，根据工时

或工作成果计算单价的，工程承包人应定时对劳务分包人的

工时及工作成果及时进行确认。（19）劳务报酬的中间支付

。（20）施工机具周转材料供应。（21）施工变更。（22）

施工验收。（23）施工配合。（24）劳务报酬最终支付。

（25）违约责任。 （四）建设工程劳务分包合同中常见的纠

纷和预防 1.总承包企业或专业施工企业与不具备相应资质的

企业签定的劳务分包合同。这样的合同，根据《最高人民法

院若干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

》第1条和《合同法》等规定被认定为无效合同。合同无效后

的处理：如果劳务分包企业提供劳务的工程合格，劳务分包

企业依据《解《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

纷案件的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2条的规定，请求劳务费的



应当得到法律支持。如果仅仅因劳务分包企业提供的劳务质

量不合格引起的工程不合格，劳务分包企业请求劳务分包合

同约定的劳务价款的，将得不到法律支持，并且，还应承担

相应的损失。 2.总承包企业或专业承包企业与劳务分包企业

以劳务分包合同的名义签订的实质上的工程分包合同。这种

合同将依据合同的实际内容及建设施工中的客观事实，及双

方结算的具体情况，来认定双方合同关系的本质。其中有的

可能会被认定为工程分包合同，那么就要按照工程分包合同

的权利义务，来重新确认双方的权利义务。 3.工程分包企业

以劳务分包合同的名义与劳务分包企业签订的实质上的工程

再分包合同。这种合同将被认定为无效。 工程分包企业因此

种行为取得的利润将被法院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

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的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4条的规

定收缴，或者由建筑行政管理机关作出同样的收缴处罚。 综

上所述，在工程建设中，工程分包合同和劳务分包合同中的

纠纷是难免的，只要准确把握二者的本质及特点，签订符合

法律要求的书面合同，才能有效的预防纠纷的发生，促进我

国建筑事业健康有序的发展。把建筑师站点加入收藏夹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